
         户外演出新體驗 -「開放舞台」試驗計劃 

          香港文化中心 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現 於 2010 年 7 月 至 12 月 推 出 為 期 半 年 的 「 開 放 舞 台 」 試 驗 計 劃 ，

藉 以 推 動 文 化 藝 術 的 發 展 ， 讓 藝 術 融 入 生 活 。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的 戶 外 廣 場 將 開 放 特 定 免

費 表 演 區，提 供 公 共 空 間 予 表 演 者 一 展 才 華，讓 市 民 寫 意 舒 適 地 近 距 離 欣 賞 表 演 藝 術 ，

豐 富 社 區 文 化 氣 息 。  

除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外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亦 會 在 沙 田 大 會 堂 及 葵 青 劇 院 推 出 此 試 驗 計

劃 ， 詳 情 請 參 閱 於 個 別 場 地 及 其 網 頁 備 索 的 資 料 。  

計劃內容 

1.  歡 迎 各 種 不 同 形 式 的 表 演 。 表 演 者 可 以 個 人 或 不 多 於 8 人 的 小 組 形 式 進 行 表 演 。

演 區 範 圍 約 為 3 米 x  5 米 （ 不 設 舞 台 ）。 表 演 者 只 可 使 用 電 池 運 作 的 擴 音 設 備 。  

2.  表 演 區 設 於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露 天 廣 場 ， 有 關 位 置 圖 見 背 頁 。  

3.  表 演 時 段 設 於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， 上 午 10 時 至 晚 上 10 時 （ 遇 有 特 定 活 動 的

日 子 ／ 時 間 則 另 議 ）。 經 試 演 成 功 的 表 演 者 可 預 約 每 節 兩 小 時 的 表 演 時 段 。  

4.  表 演 者 可 接 受 但 不 可 主 動 索 取 賞 金 。  

5.  表 演 者 不 可 展 示 或 售 賣 任 何 物 品 或 商 品 。  

6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將 不 為 表 演 者 提 供 酬 金 或 車 馬 費 。  

7.  表 演 者 及 其 演 出 內 容 須 與 參 與 試 演 時 的 表 演 項 目 類 同 ， 未 經 試 演 的 人 士 將 不 可 參

與 演 出 。  

申請資格 

1.  申 請 人 必 須 年 滿 18 歲 ， 並 持 有 有 效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。  

2 .  每 項 表 演 的 人 數 不 多 於 8 人 。 表 演 者 不 限 年 齡 ， 但 須 持 有 有 效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

身 份 證 明 文 件 或 證 明 其 可 在 港 合 法 受 僱 的 有 效 旅 行 證 件 。  

3.  表 演 項 目 須 向 專 責 小 組 試 演 ， 獲 選 者 歡 迎 預 約 表 演 時 段 。  

申請手續 

1.  申 請 人 須 填 妥 本 申 請 表 ， 郵 寄 或 親 身 交 回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觀 眾 拓 展 部 ， 信 封 面 註 明

「 開 放 舞 台 」 試 驗 計 劃 。  

地 址   ：  九 龍 尖 沙 咀 梳 士 巴 利 道 10 號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大 樓 5 樓  觀 眾 拓 展 部  

查 詢   ：  2734 2819 /  2734 2883 

辦 公 時 間  ：  星 期 一 至 五  上 午 9 時 30 分 至 下 午 1 時 及 下 午 2 時 至 5 時 45 分  

    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休 息  

2 .  申 請 人 及 表 演 者 請 在 指 定 時 間 ， 帶 同 所 需 道 具 器 材 前 往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作 即 場 試

演 。 專 責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、 文 化 界 和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的 代 表 ， 其 決 定 將

為 最 終 決 定 。 如 申 請 人 或 有 關 表 演 者 未 能 應 邀 試 演 ， 申 請 人 請 事 先 通 知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作 改 期 安 排 。 若 未 能 親 自 到 場 參 與 試 演 ， 其 申 請 將 不 獲 考 慮 。  

3. 通 過 試 演 的 申 請 人 接 獲 通 知 後 ， 請 預 約 表 演 時 段 ，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將 以 先 到 先 得 的

方 式 處 理 遞 交 的 訂 場 表 格 。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保留更改此計劃的內容及申請細則的權利 



  

 

户外演出新體驗 -「開放舞台」試驗計劃 

香港文化中心表演區位置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 表演區  

 

註 ：  

遇上特別情況，為使演出環境更理想，場地管理人員保留權利將演區位置更

改至香港文化中心其他戶外地點。  



  

户外演出新體驗 -「開放舞台」試驗計劃 

香港文化中心申請表 

 

(請以正楷填寫) 

 

（一） 申 請 人 資 料 註 一
  

 

 姓 名  ：   （ 中 文 ）  （ 英 文 ）  

     

 性 別  ：   年 齡  ：   

      

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 ：   (   )  崗 位 註 一
 ：  □ 表演者 

      □ 其他 
      請註明：  
       
 所 屬 團 體 (如 適 用 )  ：   

    

 地 址  ：   

   

   

     

 日 間 聯 絡 電 話  ：   手 提 電 話  ：   

      

 電 郵 地 址  ：   傳 真 號 碼  ：   

    
註 一 ：  申 請 人 須 親 身 參 與 並 負 責 與 演 出 有 關 的 一 切 安 排 ， 申 請 人 如 非 表 演 者 之 一 ， 則 應 是 製 作

團 隊 的 主 要 成 員 ， 並 須 於 演 出 期 間 在 場 統 籌 與 演 出 及 表 演 者 有 關 的 事 項 。  

 

（二） 擬 表 演 項 目  

(a) 項 目 名 稱 (如 適 用 )   ：   

(b) 表 演 形 式  ：   

(c) 表 演 內 容 (請以約 150 字簡述表演內容，音樂表演請附曲目。如以下位置不敷應用，可另紙書寫。)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（三） 表 演 者 資 料 註 二
  

 

(a) 基 本 資 料  

 

 中 文 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性 別  年 齡 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註 三
 

(1)      (   ) 

(2)      (   ) 

(3)      (   ) 

(4)      (   ) 

(5)      (   ) 

(6)      (   ) 

(7)      (   ) 

(8)      (   ) 

 
註 二 ：  所 有 參 與 演 出 的 表 演 者 均 須 填 報 資 料 ， 表 演 人 數 最 多 8 名 。 申 請 人 須 親 身 參 與 並 負 責 與

演 出 有 關 的 一 切 安 排 ， 申 請 人 如 非 表 演 者 之 一 ， 則 應 是 製 作 團 隊 的 主 要 成 員 ， 並 須 於 演

出 期 間 在 場 統 籌 與 演 出 及 表 演 者 有 關 的 事 項 。  

註 三 ：  非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持 有 者 ， 請 附 旅 行 證 件 副 本 證 明 其 可 在 港 合 法 受 僱 。  

 

 

 

(b) 藝 術 背 景  

請 附 所 有 參 與 演 出 的 表 演 者 的 個 人 簡 歷 ， 簡 歷 應 包 括 下 列 資 料 ：  

-  藝 術 訓 練 背 景  

-  過 往 演 出 經 驗 及 報 導  

-  推 薦 信 （ 如 有 ）  

-  個 人 近 照  

 

 



  

 

 

聲 明  

(a)  本 人 已 細 閱、完 全 明 白 及 同 意 本 申 請 表 的 內 容 及 所 載 述 的 場 地 使 用 條 件 及 規 則。 

(b)  本 人 等 特 此 聲 明 及 保 證 ， 於 本 申 請 表 上 填 寫 及 隨 附 的 所 有 資 料 全 部 屬 實 。  

 

 

申 請 人 姓 名 ：  簽 署 ：  

    

日 期 ：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個人資料(私隱)收集聲明  

收集資料的目的 

1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使用表格上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： 

(a) 辦理「開放舞台」試驗計劃的申請事宜； 

(b) 就本署其他服務聯絡申請人。 

2. 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均由申請人及相關表演者自願提供。不過，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，有關方面可能會延遲審批，
甚至無法接納或辦理其申請。 

 

資料傳交 

3. 為作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，有關方面可能會把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向其他政府部門透露。 
 

查閱個人資料 

4. 除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所訂明的豁免外，根據同一條例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，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表格
內所載列的個人資料。 

 

查詢 

5. 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的要求，應以書面形式向香 港 文 化 中 心 觀 眾 拓 展 部 提 出 。  

 

地 址 ： 九 龍 尖 沙 咀 梳 士 巴 利 道 10 號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大 樓 5 樓  觀 眾 拓 展 部  

 



  

户外演出新體驗 -「開放舞台」試驗計劃 

場地使用條件及規則 
 
 

1.  表 演 須 於 指 定 的 表 演 區 進 行，演 區 範 圍 約 為 3 米 x 5 米，演 出 人 數 不 多 於 8 人。每 節 表 演 以

兩 小 時 為 限 。  

 

2.  表 演 者 及 其 演 出 內 容 須 與 參 與 試 演 的 表 演 項 目 類 同，未 經 試 演 的 人 士 不 可 參 與 演 出。演 出 期

間 ， 表 演 者 須 將 由 場 地 發 出 的 場 地 使 用 同 意 書 清 晰 展 示 於 表 演 區 內 。  

 

3.  表 演 者 可 接 受 但 不 可 主 動 索 取 金 錢 打 賞。如 有 需 要，表 演 者 可 於 表 演 區 內 放 置 不 多 於 一 個 容

器 以 收 集 賞 金 ， 但 不 得 標 示 價 錢 。  

 

4.  表 演 者 須 於 使 用 場 地 時 間 前 最 少 15 分 鐘 向 場 地 管 理 人 員 報 到，如 在 用 場 時 間 首 20 分 鐘 仍 未

出 席 者，即 當 作 棄 權 論，場 地 管 理 人 員 有 權 將 演 區 編 配 給 其 他 表 演 者 或 取 消 該 時 段 的 活 動 。 

 

5.  表 演 者 在 進 行 表 演 時 所 發 出 的 音 量 必 須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署 規 定 及 遵 從 在 露 天 場 地 舉 行 娛 樂 活

動 的 噪 音 管 制 指 引 （ 見 附 件 ）， 並 只 可 使 用 電 池 運 作 的 擴 音 設 備 。 有 關 器 材 必 須 擺 放 於 演 區

範 圍 內，場 地 管 理 人 員 會 因 應 現 場 環 境 而 指 定 認 可 的 輸 出 音 量 或 要 求 表 演 者 調 低 音 量。如 表

演 者 違 反 以 上 規 定 ， 場 地 管 理 人 員 有 權 即 時 終 止 演 出 。  

 

6.  表 演 者 須 於 表 演 進 行 期 間 及 結 束 後，保 持 場 地 清 潔，所 有 攜 來 的 器 材 道 具 及 枱 椅 雜 物 須 於 表

演 結 束 後 即 時 清 走，不 可 貯 存 或 擺 放 於 場 地 範 圍 內 的 任 何 地 方；並 必 須 依 時 將 演 區 交 還 場 地

管 理 人 員 ； 以 便 安 排 其 他 表 演 者 的 演 出 。  

 

7.  表 演 者 不 可 在 場 地 展 示 或 在 表 演 期 間 宣 傳 任 何 演 出 以 外 的 或 含 有 廣 告 意 味 的 事 物，或 派 發 或

售 賣 任 何 物 品 或 商 品 （ 包 括 小 食 飲 品 ）。  

 

8.  (a) 申 請 人 謹 此 確 認 在 表 演 中 使 用 或 播 放 的 音 樂 作 品、歌 詞 或 錄 音 製 品 的 知 識 產 權 擁 有 人 為

香 港 作 曲 家 及 作 詞 家 協 會、錄 音 製 品 播 放 版 權（ 東 南 亞 ）有 限 公 司、香 港 音 像 聯 盟 的 成

員 ， 由 於 該 等 牌 照 費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（ 下 稱 「 政 府 」） 支 付 ， 因 此 申 請 人 無 須 就

在 本 計 劃 下 於 相 關 政 府 場 地 使 用 或 播 放 該 等 作 品 作 公 開 演 出 而 另 向 以 上 組 織 取 得 相 關

的 特 許 。  

 (b) 如 表 演 中 使 用 或 播 放 的 音 樂 作 品、歌 詞 或 錄 音 製 品 涉 及 以 上 組 織 的 成 員 以 外 的 第 三 者 知

識 產 權，則 申 請 人 須 得 到 由 相 關 第 三 者 發 出 使 用 或 播 放 該 等 作 品 作 公 開 演 出 所 需 的 特 許

或 批 准 ， 並 支 付 一 切 相 關 的 費 用 。  

 

9.  申 請 人 須 保 證 其 演 出 所 根 據 的 原 稿 或 未 經 發 表 的 作 品 ， 必 須 為 ：  

 (a) 申 請 人 或 表 演 者 本 人 的 原 創 作 品 ， 故 此 完 全 有 權 公 開 表 演 或 使 用 有 關 作 品 ； 或  

 (b) 第 三 者 的 原 創 作 品，而 因 申 請 人 持 有 由 相 關 第 三 者 發 出 演 出 或 使 用 該 作 品 所 需 的 特 許 或

批 准 ， 故 此 完 全 有 權 公 開 表 演 或 使 用 有 關 作 品 。  



  

10.  申 請 人 出 席 試 演 時，須 出 示 任 何 原 稿 或 未 經 發 表 作 品 以 及 上 述 8(b)提 及 的 音 樂 作 品、歌 詞 或

錄 音 製 品 的 原 作 者、作 曲 家 及 ／ 或 知 識 產 權 持 有 人 所 簽 發 的 轉 讓 文 件 或 特 許 文 件 或 其 他 適 當

的 證 明 文 件 ， 證 明 申 請 人 或 表 演 者 有 權 公 開 演 出 或 使 用 該 作 品 ， 並 支 付 一 切 相 關 的 費 用 。  

 

11.  如 有 需 要，申 請 人 須 出 示 適 當 的 證 明 文 件，證 明 已 獲 得 相 關 表 演 者 的 許 可，因 此 有 權 在 公 開

表 演 中 模 仿 或 扮 演 該 表 演 者 。  

 

12.  申 請 人 須 保 證 其 演 出 不 含 任 何 誹 謗 意 味 或 侵 犯 他 人 權 益 （ 包 括 知 識 產 權 ）， 亦 不 涉 及 宗 教 、

政 治 活 動 。  

 

13.   倘 申 請 人 或 表 演 者 違 反 本 文 件 規 定 ， 由 於 製 作 或 演 出 的 作 品 侵 犯 他 人 權 益 （ 包 括 知 識 產

權 ）， 或 含 有 誹 謗 意 味 ， 或 因 其 他 理 由 ， 導 致 他 人 向 政 府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、 進 行 訴 訟 、 索 償 、

提 出 要 求，或 致 使 政 府 須 承 擔 法 律 責 任 及 開 支，申 請 人 須 負 全 責，並 保 證 政 府 無 須 作 出 任 何

彌 償 。  

 

14.  損 害 賠 償 或 補 償 責 任  

(a)  政 府 及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無 須 為 下 列 情 況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：  

( i )  申 請 人 或 表 演 者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的 任 何 財 物 蒙 受 任 何 損 失 或 損 毀 ， 但 因 政 府 或

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疏 忽 引 致 的 損 失 或 損 毀 除 外 ； 及  

( i i )  申 請 人 及 表 演 者 的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有 任 何 損 傷 或 死 亡 ， 但 因 政 府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

疏 忽 引 致 的 損 傷 或 死 亡 除 外 。  

(b)  政 府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如 因 下 列 情 況 而 招 致 任 何 申 索 或 要 求 ， 或 因 而 須 承 擔 責 任 （ 包

括 一 切 開 支 、 收 費 及 費 用 ）， 申 請 人 須 向 政 府 及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作 出 彌 償 ：  

( i )  本 條 (a)款 提 及 的 任 何 財 物 損 失 或 損 毀 、 損 傷 或 死 亡 ， 但 因 政 府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

疏 忽 引 致 的 財 物 損 失 或 損 毀 、 損 傷 或 死 亡 除 外 ； 及  

( i i )  因 申 請 人 或 表 演 者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疏 忽 ， 引 致 第 三 者 蒙 受 任 何 損 失 或 損 毀 或 有

任 何 損 傷 或 死 亡 。  

(c)  如 因 申 請 人 或 表 演 者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疏 忽 ， 引 致 政 府 或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的 財 物 蒙 受

任 何 損 失 或 損 毀 ， 或 引 致 政 府 的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有 任 何 損 傷 或 死 亡 ， 申 請 人 須 向 政 府 作

出 彌 償 。  

(d)  申 請 人 須 負 責 就 任 何 不 可 向 政 府 追 討 賠 償 的 損 失 或 損 毀 、 損 傷 或 死 亡 購 買 保 險 。  

(e)  申 請 人 及 表 演 者 的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如 在 表 演 期 間 有 任 何 損 傷 或 死 亡 ， 不 論 有 否 賠 償 的 申

索 ， 申 請 人 均 須 在 7 個 完 整 工 作 天 內 ， 就 該 等 損 傷 或 死 亡 事 故 以 書 面 通 知 政 府 。  

(f)  就 本 條 而 言，「 疏 忽 」一 詞 的 涵 義 與《 管 制 免 責 條 款 條 例 》第 2(1)條 給 予 該 詞 的 涵 義 相

同 。  

 

 



  

15.  如 遇 有 維 修 工 程 或 大 型 活 動 於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舉 行、或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暫 停 開 放、或 惡 劣 天 氣 如

香 港 天 文 台 發 出 三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信 號 、 雷 暴 警 告 或 暴 雨 警 告 等 情 況 下 ， 所 有 表 演 均 須

停 止 。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有 最 終 使 用 場 地 決 定 權 ， 表 演 者 不 得 異 議 。  

 

16.  申 請 人 及 表 演 者 必 須 遵 守 《 文 娛 中 心 規 例 》（ 第 132F 章 ） 及 相 關 的 用 場 規 則 、 適 用 的 出 入

境 條 例、勞 工 法 例（ 包 括 勞 工 處 發 出 的「 僱 用 兒 童 藝 員 指 南 」），以 及 其 他 適 用 之 本 港 法 例 ，

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不 得 在 任 何 公 眾 地 方 對 他 人 及 ／ 或 交 通 造 成 滋 擾 或 阻 礙 ； 不 得 造 成 噪 音 滋

擾 ， 以 及 不 得 作 出 不 雅 、 淫 褻 、 令 人 反 感 或 令 人 厭 惡 的 不 良 表 演 。 相 關 法 律 條 文 主 要 載 列

於 《 簡 易 程 序 治 罪 條 例 》（ 第 228 章 ）、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400 章 ） 及 《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

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390 章 ） 等 。  

 

17.  申 請 人 須 親 身 參 與 並 負 責 與 演 出 有 關 的 一 切 安 排，申 請 人 如 非 表 演 者 之 一，則 應 是 製 作 團 隊

的 主 要 成 員 ， 並 須 於 演 出 期 間 在 場 統 籌 與 演 出 及 表 演 者 有 關 的 事 項 。  

 

 

 

 

本 人 已 細 閱 、 完 全 明 白 及 同 意 本 文 件 所 載 述 的 場 地 使 用 條 件 及 規 則 。 本 人 承 諾 ，

通 過 試 演 後 正 式 使 用 場 地 時 ， 本 人 及 全 體 表 演 者 將 恪 守 本 文 件 所 載 述 的 場 地 使 用

條 件 及 規 則，並 遵 行 場 地 管 理 人 員 的 一 切 合 理 要 求，於 二 ○ 一 ○ 年     月     日

簽 署 和 蓋 印 。  
 

 

本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簽 署 、 蓋 印 並 交 付 以 作 實 。  

         (申 請 人 姓 名 )     

 

 

 

 

   

(簽署)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(蓋印，如適用)     

     

  場 地 職 員 專 用  

  表 演 者 編 號  

  (   )  



 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

在露天場地舉行娛樂活動的噪音管制指引  

1.  引 言  

本 指 引 旨 在 為 大 型 戶 外 活 動 （ 即 使 用 大 型 擴 音 系 統 ， 及 可 能 對 鄰 近 居 民 造 成 噪 音 滋 擾 的 活 動 ） 的 主

辦 機 構 提 供 有 關 噪 音 管 制 規 定 的 資 料 ， 以 及 把 活 動 產 生 的 噪 音 減 至 最 低 的 方 法 。  

2 .  噪 音 管 制 規 定  

在 最 受 影 響 而 又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， 從 距 離 其 外 牆 正 面 1 米 處 量 度 ， 活 動 （ 包 括 場 地 佈 置 、 綵 排

活 動 、 正 式 進 行 和 舞 台 的 拆 卸 等 ）發 出 的 噪 音 在 日 間 和 晚 上 ， 即 上 午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， 不 得 高 於 當

時 的 背 景 噪 音 超 過 10 分 貝 (A)。 噪 音 聲 級 應 以 Leq (15 min)  —  15 分 鐘 A 加 權 等 效 連 續 聲 壓 量 度 ，

即 噪 音 聲 級 在 15 分 鐘 內 的 A 加 權 能 量 平 均 值 。 至 於 在 夜 間 ， 即 晚 上 11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7 時 ， 活 動 的

噪 音 不 應 在 鄰 近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聽 見 。  

3 .  噪 音 監 測  

主 辦 機 構 須 指 派 一 名 合 適 當 的 人 士 在 最 受 影 響 而 又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， 以 聲 級 計 監 測 噪 音 情 況 。

他 應 該 向 主 辦 機 構 作 出 反 映 ， 以 便 主 辦 機 構 立 即 採 取 相 應 行 動 ， 例 如 ， 視 乎 情 況 需 要 而 調 校 擴 音 器

的 音 量 。 活 動 進 行 期 間 ， 至 少 每 隔 1 小 時 須 量 度 噪 音 水 平 一 次 ， 並 正 確 記 錄 量 度 結 果 ， 然 後 提 交 場

地 負 責 人 。 場 地 負 責 人 在 需 要 時 ， 會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供 量 度 記 錄 以 便 於 進 行 跟 進 調 查 時 作 參 考 。 聲

級 計 須 符 合 國 際 電 器 委 員 會 刊 物 651： 1979(第 1 類 )及 804： 1985(第 1 類 )的 規 定 。  

4 .  投 訴 熱 線  

活 動 舉 行 期 間，主 辦 機 構 應 提 供 由 專 人 接 聽 的 投 訴 熱 線（ 不 能 使 用 電 話 錄 音 ），以 便 接 獲 附 近 居 民 的

投 訴 或 由 其 他 方 面 如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或 警 方 轉 介 的 投 訴 時 ， 立 即 採 取 行 動 減 低 噪 音 。  

5 .  預 先 向 附 近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發 出 通 知  

主 辦 機 構 應 預 先 向 附 近 的 民 居 、 醫 院 或 其 他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發 出 通 知 ， 把 活 動 的 日 期 、 時 間 、

地 點 和 節 目 等 知 會 有 關 人 士 ， 並 載 明 投 訴 熱 線 ， 讓 他 們 認 為 活 動 噪 音 過 大 時 作 出 關 注 。  

6 .  如 使 用 擴 音 或 揚 聲 系 統 ， 建 議 採 取 以 下 減 輕 噪 音 措 施 ：  

甲 、  舞 台 不 應 向 着 附 近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；  

乙 、  使 用 一 組 小 功 率 揚 聲 器 代 替 數 個 大 功 率 揚 聲 器 ；  

丙 、  使 用 定 向 揚 聲 器 。 該 等 揚 聲 器 應 指 向 觀 眾 ， 而 不 應 指 向 附 近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地 方 。  

7 .  綵 排 和 其 他 會 產 生 噪 音 的 有 關 活 動  

綵 排 和 其 他 會 產 生 噪 音 的 有 關 活 動 ， 如 場 地 的 佈 置 和 清 理 工 作 ， 也 可 能 造 成 噪 音 滋 擾 。 音 響 系 統 的

測 試 工 作 時 間 ， 應 盡 可 能 縮 短 ， 並 應 盡 量 避 免 進 行 整 體 排 練 。 第 2 至 第 6 段 提 及 的 所 有 工 作 ， 包 括

噪 音 量 度 ， 均 悉 數 辦 妥 。 為 盡 量 減 低 對 鄰 近 居 民 造 成 的 不 便 ， 所 有 綵 排 活 動 應 在 上 午 9 時 至 晚 上 7

時 進 行 。  

 

 

附件 


